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

听证报告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广泛听取意见，根据《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2021年5月20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金辰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盘龙区人民政府授权在金辰街道办事处701楼会议室举行《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听证事由

对《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修改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
听证会举行时间、地点

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2点
地点：金辰街道办事处701会议室

三、
听证会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一）听证主持人：

赵  黎（金辰司法所所长）
听证委员：

王世芳（盘龙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副局长） 

朱  伟（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审批科工作人员）

决策发言人：

卫明见（金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四）听证监察人：
禹娴芳（盘龙区司法局副局长） 

王荣恒（盘龙区司法局法治建设监督指导科科员）

（五）听证记录人：
杨  伟（昆明云奕速记技术有限公司速录师）
（六）听证代表：
王新良（盘龙区城市更新改造局科长）
李云川（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张俊峰（昆明市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胡开奇（盘龙区教育体育局四级调研员）

康晓明（盘龙区城市管理局二级调研员）

晁吉祥（金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盘龙区政协委员）

陈  煜（金辰街道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利明（昆明市盘龙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程大芳（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张  杰（上海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宗  云（云南省开放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陆金全（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处长）

刀红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水资源事务调查中心主任）

陈正云（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工作人员）

袁  俊（昆明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张玉萍（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拯救中心主任）

张秀娟（昆明市化工技工学校副校长兼副书记）

罗  清（官渡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张丽丽（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杨智玲（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忠平（昆明公棚鸽赛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永年（昆明江南建筑经营公司第二工程处副总经理）

陈  曦（昆明展亿化工经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李卫娟（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住宅区住户）

余汝华（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住宅区住户）

杨松平（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住宅区住户）

巫琼华（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住宅区住户）

黄淑珍（云南生物制药厂住宅区住户）

陈九一（云南生物制药厂住宅区住户）

钱昆媛（云南生物制药厂住宅区住户）

田  庆（云南生物制药厂住宅区住户）

何应昆（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住宅区住户）

黄  升（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住宅区住户）

吴丽英（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住宅区住户）

（七）旁听人员：

蒋颂军（金辰街道办事处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曾  成（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拯救中心副主任）

高雪松（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拯救中心高级工程师）

寿建国（昆明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工作人员）

瞿邦伟（昆明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工作人员）

陈南峰（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青改办主任）

胡红卫（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办副主任）

韩金龙（金辰街道办事处青龙山社区书记）

四、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会准备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金辰街道办事处于2021年4月30日在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网站（网址:http://kmpl.gov.cn/）政府信息公开栏发布了《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通告（第1号），公告中包括听证事项、听证时间、听证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报名办法等相关内容。按照《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金辰街道办事处从报名人员中遴选了听证代表，确定了听证主持人，听证委员和听证监察人等，并于2021年5月10日在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了《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通告（第2号），公布确定了听证会举行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听证旁听人、听证记录人等事项，同时按规定将听证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召开

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00,在金辰街道办事处701会议室举行了《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证会应到会共49人，实际参会人员共47人，其中：听证委员3人，决策发言人1人，听证代表31人，听证监察人2人，听证记录人1人，旁听人员8人，代理委托1人，请假2人。符合《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准予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按下列议程举行

1、听证主持人介绍核实参加人员身份等情况；

2、听证监察人根据听证代表人数及参加情况宣读监察意见书；

3、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会纪律；

4、决策发言人就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主要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资料作简要情况说明；

5、听证代表就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提问并发表意见或建议；

6、决策发言人就听证代表的提问发言进行答辩（听证委员进行补充）；

7、有补充意见的听证代表补充发言；

8、听证代表审阅本人的发言记录并核实签字；

9、听证委员进行合议；

10、听证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听证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11、听证委员、听证代表、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对听

12、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字核定；

13、听证监察人对本次听证会的举行过程出具听证监察意见。

五、决策发言人的陈述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位于金辰街道办事处青龙山社区，东至沣源路，南至大溪地小区及碧桂湾小区用地，西至东干渠，北至清水佳湖雅居。项目总用地面积约709.68亩，需拆除地上建构筑物总面积约12.4万平方米，涉及拆迁总户数约588户（涉及国有土地单位13个，集体土地单位4，个人住宅571户）。

2019年11月8日《盘龙区青龙山片区（金殿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方案通过昆明市规委会审议；2019年12月5日盘龙区政府发布了《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二）片区规划编制及建设原则

青龙山片区三旧连片改造作为盘龙区重点建设项目，按照市政府三旧改造连片开发思路，以“疏解主城功能，补齐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建配套设施短板”为原则，完成了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方案。片区控规调整后，将建成60班初中1所，27班高中1所，36班小学3所，幼儿园3所，新建（扩建）市政道路4条，配建公园、绿地、生鲜超市、体育、文化活动中心、社区用房等公建配套设施。并按照需求保留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约38亩科研用地。

（三）项目推进情况

目前项目已完成三调工作及改造范围的划定，按程序完成了测绘、造价、拆迁等专业单位的招选， 2020年6月17日取得发改立项批复。2020年11月8日发布了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公告，2020年12月25日发布《盘龙区青龙上旧城改建项目拟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土地情况和民调结果公示》，2021年3月8日盘龙区政府发布《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现正在开展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四）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情况

2020年3月8日，盘龙区人民政府发布了《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间为30 天; 2020年4月13日，由于部分被征收人未反馈意见，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表回收的告知书》，将征求意见时间延长5天。目前征求意见已完成。

本次方案征求意见涉及单位产权户13家，个人产权户571户，共计584户，共发放征求意见表584份，征求意见率100%，收回征求意见及回执433份(单位8家，个人产权425份），收回率为74.14%，同意补偿方案及未对补偿方案提出意见的190份，对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229份，不同意补偿方案的6份，提出意见但与补偿方案无关的8份。

六、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32位听证代表分别作了发言，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补偿方案符合规定，无异议，但要考虑适当增加补偿。

第二，采取不过渡的方式进行安置。

第三，保证项目不形成烂尾。

上述意见和建议，经听证委员合议总结，认为：

第一，项目补偿方案制定的程序依法合规。

第二，补偿方案的内容依法保障了片区广大被征收单位及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方案的标准与昆明市盘龙区实际情况相符。

第四，下一步在方案实施过程中，要有的放矢的根据行业特殊性，有针对性的协调沟通。

七、决策发言人的答辩

（一）决策发言人答辩

针对刚才各位听证代表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和答复，如果发言不完整的地方请其他听证委员进行补充。

首先关于不过渡的问题：青龙山旧城改建范围内有一块已经拆除完毕的地块，区政府解决青龙山的征收补偿，是本着回迁安置房先建的思路推进，青龙山二期涉及到的回迁安置房统筹在A1地块，该地块去年土地交易后已经在开展相关的工作，我们希望能把过渡的时间尽量减少，甚至不过渡，这其实跟大家的意愿是一样，但基于整个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推进的时序进度和政府安排来说，如果出现确实过渡的，过渡期限也肯定不会超过其他的项目。

第二，关于为什么不过渡是因为老年群体比较多，房源难找。今天旁听人员也有青龙山社区的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如果确实是需要过渡难以找房的，我们会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帮大家积极寻找房源解决过渡的问题。同时确实是要过渡了，我们的过渡安置费按照协议按时发放的。现在虽然说回迁安置房启动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已经在拆除的地块进行安置，基于整个回迁安置房建设的期限能否跟整个片区开发建设项目推进的程序完全匹配，还需要下一步进行考虑。但在征收补偿方案中关于过渡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必须在方案里有所表述。

第三，关于提出车位或者物管费的问题，现制定征收补偿方案，是关于房屋征收和拆迁的补偿问题，至于是否配建车位，车位是否能免费赠送，物管是否免费减免的问题，是二级开发以后房屋运营管理的内容，在补偿方案里无法明确表述，等土地交易以后，政府可以配合与相关的开发商、物管公司、进行协商。

第四，大家普遍提出认为1：1比例过低的问题。首先我们整个方案根据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套内是1：1置换补偿，大家说1：1.2、1.5的置换比例，方案考虑是用10平方的奖励面积来平衡。

还有关于水利水电有限公司住户提出房屋面积比较小，能否适当提高标准的问题，首先方案已经确定了小于55平方面积是增大到55平方，但整个置换比例问题必须要考虑到整个项目同片区同原则的问题，否则对这个片区比例提高了，对其他片区会造成困扰。

第五，提到土地如何补偿的问题。其实在征收方案里有明确的表述，土地补偿原则是在征收方案第12页土地收回补偿，其中已经提及到两块内容：一个是“8·31”用地补偿的补偿方式。二是其他类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补偿方式，具体参照昆政办〔2015〕34号号文件规定进行。

第六，团购的问题，团购也是属于二级开发事项，在一级补偿标准里不可能提供或者涉及到相应团购的标准或者怎么样团购，这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第七，无证房屋认定的问题，按照104号文的相关规定，无证房屋肯定是要经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来进行相应的认定，如果认定为合法性房屋，肯定是享受合法性房屋相关的补偿标准，如果说认定不了无证房屋，在补偿方案里也有另外相关的标准，房屋的合法性认定在签协议之前认定完毕。

（二）听证委员补充答辩（一）

大家好！我是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的。刚才决策发言人已经把问题进行了总结，我这里讲一下土地管理部分的内容。

刚才说到土地征收标准，区上没有权限来制定的，集体土地制定最高范围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也是到市级部门，我们34号文里是明确的，国有土地补偿标准已经通过立法程序和文件进行下发，这个文件是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们土地有三种：出让土地，用评估价扣减年限的补偿。二是划拨土地，取得成本价低于25万元/亩，按25万元/亩补偿，如果高于25万元/亩，按照取得价进行补偿。三是“8·31”土地，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8.31”清非用地手续的通知》（昆政办〔2019〕7号）文件相关规定补偿
关于公共单位权属土地的问题，省级部门公共单位比较多，它有行业主管的部门，征收这一类的土地首先要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二是还有国资部门的意见，因为它要处置国有资产，有这些意见我们才能在进行下一步补偿。

听证委员补充答辩（二）

大家好！各位代表，我来自盘龙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从今天各位代表和各单位发表的意见来看，征收补偿方案从制定来看确实是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从方案制定的流程来看是经历了合法、遵规的过程，从方案内容来看是保障被征收户合法权益，还有改善片区居住环境以及各家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以及公共单位的办公条件。从方案具体实施的步骤来分析，项目采用了将回迁安置房放在项目的一期作为规划建设考虑，有利于避免或者说缩短大家在外面的过渡期，及早住进回迁安置房。

在这里我们也对属地政府，也就是街道办事处从城改角度、用户角度提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对项目的监管，做到依规征收，文明施工，做好资金的管控，防止烂尾。

第二，提升在征收过程中的服务质量。特别是刚才公共单位提到临时安置过渡的问题、行业主管部门报审的问题、过程中沟通协调的问题，这方面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好配合被征收单位共同做好报审的相关工作。因为它还没有变成实物，新老房子价值如何对比，如何说明国有资产是保值基础上增值了。我觉得这些就是应该配合公共单位来做好的服务工作。包括大家没有点到的，还有回迁安置房屋图纸等等，我们这边都会配合街道为大家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

第三，我们要加大沟通力度。我发现有些公共单位和住户提的问题，我是很想解答的，但我又觉得一一解答在这样的会上来不及。因此在今后实施工作过程当中会与片区住户做好深度的沟通，有的放矢地针对每一户、每一家公共单位的实际需求做好协议的签订、回迁安置房的规划设计、户型摆户等等相关工作。

决策发言人：我针对大家比较关心怎样保障形成、资金保护监管再补充几个问题：第一，房屋要形成烂尾，肯定建设工期受阻或者资金保障不到位，在资金保障阶段我们在一级开发的时候，我们合作伙伴、街道办事处、银行都建立了公共管理账户，金额是按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的要求，在每一个时间阶段都有保证，这是一级开发阶段相关的资金需求，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保证，因为资金公共管理区政府可以针对1：1的资金进行监管。

第二，房屋现在的回迁安置房已经在没有拆迁之前已经开始筹备建设，其实大家可以到现场看，每天大家都生活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回迁安置房建设的进度是可以有目共睹的，能否形成烂尾，企业现在资金投入能不能到位，一方面政府监管可以到位。二是百姓、住户和居民可以看得到，一旦有停工或者出了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

第二方面关于各个方面对补偿标准考虑不同的问题。我们整个片区只能制定一个统一的补偿标准，补偿标准通过以后形成真正的拆迁或者达成相应协议的同时，具体问题可以进行相应的具体分析，在签订相应协议的时候那些问题才作为补偿标准的补充，我们再具体进行协商。

八、听证机关对听证情况的评说

在本次听证会上，各位听证代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部分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并非征收补偿的内容，有的属于项目二级开发过程中的问题，不能直接在征收补偿方案中予以明确，因此不予采纳，但同时也反映了被征收人比较关注的问题，政府会充分予以考虑并依法依规开展相应工作。部分听证代表对《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补偿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奖励面积、面积差结算标准，但因该方案的具体补偿标准已经充分考虑了周边项目的补偿标准以及项目实际情况，因此对相应内容不再予以调整。

我们将会收集整理大家的意见建议，对合法、合规的意见和建议给予适当采纳，并对《盘龙区青龙山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进行修改，本次听证会相关内容将会进行公示。

         盘龙区人民政府金辰街道办事处

       2021年5月24日

